








同意97,809,227股 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.92%;

反对79,939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8%; 弃权0股，占出席本次会

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 00% 。

2、 对于《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 、 《关于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

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》 、 《挂牌公司控股股东、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

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》 ,属非回避表决事项。

同意97,809,22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.92%;

反对0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%; 弃权79,939股，占出席本次会

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8%。

3、 对于《关于预计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,属回避表决事项，关联股

东 (李方瑞、 赵丽娟、 李嘉祥、 北京晶珠医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) 持有的股份未参与表

决，也未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，该议案实际参与表决的股数为

15,509,166股 。

本次股东大会按照《公司章程》 的规定进行了计票、 监票，并公布了表决结果

同意15,429,227股，占参与本议案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99.48%; 反对79,939

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52%; 弃权0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0%。

。

因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会议通知中载明的事项一致，

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、 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 、 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本次

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、 有效。

四、 结论性意见

综上， 本所律师认为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 召开程序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

员的资格、 召集人的资格、 表决方式、 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 、 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。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、 有效。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，经本所负贵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。

(以下无正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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